
一

華
二

月
十
五
日

接
到
一

魯
撫
楊
重
训
允
認
德
國
鐵
各
公
司
興
辦
懌
縣
抵
田
莊
河
鐵
路
一

事
胎
瀘
德
人
均
負
於
山
東
伸
展
商
務
奏
効
匪
淺
一

此
電
丁
與
本
報
一

月
十
四
日
要
聞
內
中
德
合
辦
運
煤
鐵
路
一

則
叅
照
]

○
益
日

匪
頭
目
被
獲

會
匪
頭
目
趙
一
貴
於
江
省
宿

遷
縣
似
捕
並
將
名
薄
及
戎
器
均
被
問

獲

德
喜
楊
允
築
鐵
路

上

海

特

電

一

華
二

月
十
四
日
接
到
一

法

國
政
府
爲
摩
人
戒
藥
法

醫
摩
張
布
案
向
摩
洛
哥
照
會
云

〇
]

摩
國
亟
宜
捕
獲
兒
手
按
津
正
法
〇

二
摩
國
宜
發
給
暗
欸
以
一
摩

張
布
遺
族
以
便
贈
罪
八

一
一

摩
國
宜
向
法
國
在
摩
慈
善
會
捐
欵
助

資
以
期
親
善
（

四
]

法
人
前
爲
摩
人

凌
辱
尚
未
得
補
傳
摩
國
宜
於
對

此
次
妥
定
辦
法

○
德

之辛

關
法
摩
一

事
之
聲
明
德
政
府
機
關
報
聲
一

明
此
次
法
摩
醪
鴨
一

事
德
國
貞
扶
助
法
國
定
舊
辦
法
以
俾
法
國

滿
意
並
嚴
詞
駁
斤
傳
說
巴
入

從
中

煽
惑
摩
人
與
法
國
搆
難
一

事

毫

本
據

一

一

一

○

甆中
對
德
之
不
平
法
國
巴
黎
報
界
甲

有

德
國

將
法
國
在
摩
國
名
市
附
設
無
綫
電
信

以
使
馬
信
竭
力
反
對
此
次

竟
在
馬
拉
圭
朱
法
醫
歴
張
布
樹
立
旗
下
一

事
摩
人

誤
認
爲
設
無

綫
暈
信
地
點
激
成
命
案
故
報
草
對
於
臣
稍
有
不
平

一

○
紐
育
市
場
現
况

華
二

月
十
五
日

挼
到
一

一

美
國
紐
育
股
分
商
塲
所

一

有
士
商
售
股
復
盛
市
面
不

平
靖

一

○
法
聲
明
對
摩
辦
法
法
國
外
相
敝
昆
於
法
國
華
一

院
申
明
摩
人
戊
少
法
醫
一

案
據
云
法
國
於
摩
國
禍
患
日
久
不

止
一

吐
次
命
案
更
有
令
案
錢
次
其
窒
礙
商
務
洵
匪
淺
鮮
尚
未
得
補

償

寬
假
至
今
故
政
府
此
次
决
計
照
會
摩
國
云

二
]

當
紅
捕
殺
醫
土

摩
張
布
之
兇
手
亟
宜
正
法
〇

〇

對
於
摩
張
布
遺
族
宜
發
命
點
令

以

昭
斫
悃
〇

三
馬
爾
拉
圭
朱
知

府
亟
宜
監
禁
以
示
嚴
懲
（

四
]

摩

國
對
於
法
國
從
前
損
害
須
定
奪
辦
法
等
項
政
府
亦

爲

懲
辦
摩
或

人
民
之
野
蠻
狂
暴
此
見
現
擬
與
歌
洲
各
國
於
摩
或

協
同
從
事
以

昭
嚴
懲
已
向
列
或
照
會
並
將
此
照
會
已
移
交
德
國
矣

○
汲
山

戕
斃
俄
民

椒

波
斯
鐵
蘭
電
云

俄
民
於
錫
蘭
附
近
為

波
人
戕
斃 法

向
摩
邀
求
四
欵

路

透

電

報

一

華
二

月
十
五
日

接
到
一

一

一

一

駐
德
法
國
全
宻
大
使
謁
見
德
國
外
相
朱
爾
首
基
申
明
法
國
占
領

摩
國
一

埠
洵
出
甑
宜
之

重
决
非
永
遠
占
按
也

○
議
選
擣
之
未
以

德
聯
邦
普
蘭
斯
日
克
議
會
選
定
攝
政
一

事
於
秘
密
會
議
磋
商
然

悅

喂
不
敷
定
數

竟
未
决
定

○
俄
議
軍
法
會
議
作
廢

俄
國
議
會

擬
將
甲
江

自
臣
作
廢
一

事
現
向
委
員

會
提

論
矣

○
蘿
國
風
斷
時
當

羅
馬
尼
亞
國
新
政
府
己
。
宣
明
敗
草
七

地
法
案
故
風
一
一
將
平
日

一

一

一

一

○
一
國
商
場
現
况

德
國
股
分
商
塲
市
面
五
蝟

○
法
關
摩
事
之
論
善
後

法
國
外
相
削
昆
於
己
塲
申
明
摩
脹

布
命
案
善
後
辦
法
毫
無
忌
諱
又
由
利
勃
德
君
勸
告
在
堅
外
人
宜

協
力
從
事
共
期
和
好
又
於
摩
洛
哥
商
務
事
宜
互
爭
利
權
却
言
妨

利

權
等
語

一

法
使
對
德
聲
明
摩
事

德

京

電

報

郵
傳
部
張
治
秋
尙
書
於
日
昨
晨

一

八
點

鐘
逝
世

八
一

○
俄
國
之
電
信
局

向
來
伍
在
長
春
城
內
開通
殺

野

戰
郵
便
局
及

電
報
局
今
聞
該
兩
同
己
於

飯
一

月
二

十

二

十
一

兩
日

均
行
撤
退
並
耳

北

滿
洲
所
有
伍
野
戰
雷
信
同
一

隨
撤
兵
時
的
續
撤
退
更

凝
在

哈
爾

賓

滿
洲
里

綏
芳

迥
二

處
開
設
平
時
電
信
局
云

○
紀
衍

聖
公
事

衍
聖
公
已
經
晋
序
頃
有
某
大
員
晋

謁
面
談
衍
聖
公
冐
大
目

云
此
次
開
没
曲
阜
學
堂
升
祭
大
祀
朝
廷

尊
崇
聖
教
無
微
不
至
惟
今
日
海
外

科
學
日

進
若
聖
敎
一

不
講
科
學
却

似
母

朝
廷
孜
孜

漿
一

學
之
意
故
衍
聖
公

凝
南
下
至

鄂
訪
張
香
帥

梁
廉
訪

磋
商
一

切
聞
見
軍
機
提
一

倡
將
衍
聖
公

晋
封
王
爵
以
示
優
待
慶
氐
亦
無

異
見
並
聞
公
一

事
畢
後
有
意

出
洋
遊
歷
東
西
攷
察
文
物
制
度

以

擴
見
聞
云

一

○
著
伊
秘

將
知

卑
接
任
伊
堥
將
軍

長
庚
竃
奏
因

現

在
新
疆
查
辦
一

切
事
件
未
能

到
任
請
以

伊
犂
副
部
一

統

廣
福
暫
署
伊
犂
將
軍
任
現
廣
都
舊
電
奏
言
現
己

接
印
篆
視
事
矣

○
外
部

驚
敎
案

問
外
務
部
堂
官
飭
司
員
將
向

麳
民
敎
交
涉
案
件
編
成
一

書
頒
布
各
省
石
遇
數

一

案
起
時
令
其
參
酌
辦
理

一

○
奏
陳
浙
米
短
徵

浙
江
巡
撫
張
曾
貽
電
奏
因
三

一

十
二

年
中

杭
嘉
胡
二

處

災
傷
極
重
所
有
災
區
各
州
則
分

別
緩
徵
計

較
上
年

短
徵
漕
十
六
萬
一

千
餘
石
所

徵
之
米

儘
數

起
渾
並
無

折
價
米
石
奉
旨
交
度
支
部
查
魚
矣

一

○
綏
遠
奏
抽
厘
金

綏
遠
如

將
軍
貽
留
守
電
癸
前
於
綏
遠
歸

化
兩
地
及
張
家
口
等
處
皆
設
通
商
監
察
局
以
便
稽
查

草
破
賽

油
収
厘
金
以

裕
國
課
而
杜
偷
漏

一

三
膽
二

一

一

○
柔
參
管
帶
草
廚

江
北
提
督
隂
昌
柔
參
巡
防
步

實
為

一
管

帶
遊
擊
補
用
都
司
程
得
新
行
為
卑
節
靑
旨
草
睡
以
下

一貳

○
上
督
等
溶
淮
欵

年
前
岑
自
保
奏
謂
葛
溶
淮
歸

去

一

摺
當
由
度
支
部
至
江
留
查
實
辦
理
現
山
江
一
日
當
。

一

欵
孔
急
溶
而
代
脈
固
爲
善
策
而
賑
相

之
欵
金
田

。

日

華
尙
未
决
定
等
語

一

一

一
○

○

一

一

二

一

一

○

七
日
一
消
息

四
四
附

人
五

近
日

兩
名

督
升
吉
一
一
一
日
缺
日
子
日
與
其
樞
臣
一
一

五
一

惡

本

一
一

一
一

書

華
色

二

一

○
一
一
一
五
日
生
地

度
支
子
甘
甘

甘
三

甘

三

三
二

華

華
甘
甘

一
華

一

本

院
達
喇
嘛
空
告
民
人

嚼
玉
腎
臟
地
畆
一

案
現
由
本
部
派
員
前

一

往
南

安
縣
查
勘
地
界
應
否
行
里
藩
部
飭
令
該
廟
之
達
喇
嘛
速
赴
十

東
安
縣
聽
候
查
勘

一

一

七
一

○
科
阿
請
領
經

費

阿
爾
取
山
科
布

多
一

帶
地
土
肥
沃
實
為

外
蒙
唯
一

之
富
源
連
錫
兩
大
臣
奏
語

開
墨
以
阜
民
實
邊
其
經
費

則
由
部
撥
給
部
中

業
已
核
准
故
日
昨
由
駐
和
阿
兩
大

臣
會
委
章

京
明
神
赴
部
呈
領
此
項
經
費
實
銀
三
十

五
萬
兩
該
委
員
現
已
到

京
○
飭
保
護
英
冐
游
歷

外
部
日
前
電
谷
韜
和
瑞
服
帥
畧
云
見

據
上
時
英
使
照
會
該
使
和
車
將
叅
贊
相
來
樂
甘
現
由
粤
省
前
往

江
西
遊
歷
希
此

嚴
飭
各
府
廳
州
縣
於
該
叅
贊
所
經
之
處
妥
爲
保

護
以

重
邦
交

○
奏
定
師
範
畢
業
槳
勵
義
務
章
程

學
部

一

奏
定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槳
勵
義
務
章
桂
摺
已
誌
前
報
茲
將
詳
細
章

程
見
錄
於
後

一

優
級
師
範
學
堂
畢
業
漿
勵

考
列
最
優
等
者
作
爲
師
範
科
舉
人
以

內
閣
中

書
儘
先
補
用
並
加
五
古

銜
令
充
中
學
堂
初
級
師
範
學
堂
及
程
度
相
當
之
各
項
一

堂

正
敎
員
俟
義
務
年
滿
以
隰
升
之
時
分
別
京
外
分
部
分
省
遇
缺
即
補

考
列
優
等
者
作
爲
師
範
科
舉
人

以

中
書
科
中

書
儘
先
補
用
令
充
中
學
堂
初
級
師
範

學
堂
及
程
度
相

當
之
各
項
學
堂
正

敎
員
俟
義
務
年
滿
以
應
升

之
階
分
別
京
外
分
部

各
省

遇
缺
即
補

考
列
中
等
者
作
爲
師
範
科
舉

一

以
各
部
司
務
補
用
令
充
中
學
堂
初
級
師
範
學
堂
及
程

一

度
相
當
之
各

項
學
堂
正

敎
將
俟
義
務
年

滿

以
應
升
之
階
分
別
京
外

分
部

分
省
官
先

一

補
用

老

列
下
等

者
給
以

格
文
憑
令
充
中
學
堂
及
程
度
相

當
之
各
項
學
堂
副
敎
目

或
高
等

小
學
以
下
各
項
學

堂
正
敎
目
俟
義
務
年
滿
作
爲
師
範
科
舉

漿
給
中

書
科
中
書
御

考

列
最
下
等

者
給
修
業
文

憑
暫
時

准
充
高
等
小
學
以
下
各
項
學
堂
副
敎
員

一

凡
考
列
下
等
最
下
次

者
如
在
備
有
年
級
之
學
堂
准
其
留
學
補
習
一

年

再
行
考
試
漿

一

高
考
列
最
優
等
優
等
中
等
之
畢
業
生

原
有
官
日
不
用
就
畢
業
授
勵
者
淮
其
呈
自
以

一一

原
官
原
明
用
一

自
分
充
各
項
學
堂
正
教
員
俟
義
務
年
滿
以
應
升
之
時
分

別
京
外

分

一

部
分
省
儘
先
補
用

一

考
列
最
優
等
優
等
中
等
之
畢
業
生
義
務
年
帖

不
如

就
京
職
者
准
其
呈
明
以

應
升

外

一

職
照
章
辦
理

一

自
費
畢
業
生
各
按
所
考
等
第
比
照
粥

理

一

初
級
師
範
學
堂
畢
卷
漿
斷

者
列
最
優
等
者
作
爲
師
範
科
斤

生
以

教
授
用

加
一

銜
今
充
小
學
堂
及
程
度
相
當
之
各
項
學
堂
正

敎
員
俟
義
務
年
一

日

以

應
升
之

階
位
先
補
用

名
列
最
優
等
者
作
爲
師
範
科
員
牛

以
敎
論
山

自
充
小
學

堂
及
程
度
相
當
之
各
頃
學

堂
兩

枚
貝
俟
義
將
年
滿
以

應
升
之
附
心
先
補
用

者

列
中
等
者
作
爲
師

範
科

口
生
以

訓
導
用
令
充
小
學
堂
及

程

度
相
當
之
各
項
學
堂

正
致
目
俟
義
務
年
滿
以
惟
升

之
階
焦
先
補
用

者
列
下
等
者
給
及
格
文
憑
令

充
小
學
堂
及
程
度
相
當

之
各
頃
學
堂
副
教
以

俟
義
務

年

滿
作
爲
師
範
科

貢
生
其
結
訓
導
銜

考
列
最
下
然

者
但
治
陰
菜
中

一
凡
名
為
下

等
最
下
等
者
如
在
信
有
年
級
之
學
堂
准

其
留
官
補
四

年
再
行
考

主試
按
等
四
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書
列
量
平
等
平
等
中
等
之
畢
一
生
不
有
官
一
不
用
乾
臯
下
臣
一
者
惟
其
呈
明
以

用

一
一

官
用
所

用
一

律
令
充
各
頃
草

草
正
水
等

俟
藥
物
年

滿
以

血
升
之
階
分
別
京
外
儘
先

一

前
用
還
用

一

日
一
畢
葉
生
各
按
所
考
等
第
比
照
堅
一

一

未
完
一

張
尙
書
卒

時

事

要

聞

慶
日
知
病
已
告
痊
始
始
於
十

二
日
入
日
視
事
偶
因
雨
雪
令
官
長
生
恐
病
復
日
故
即
定
今
日
入

朝
一

一

二

五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
日
婦
女
會
報

聞
婦
女
茲
薑
自
首

一
藥
洲
日
一

血

一

病
一
腸
一
日
一

心
一
腸
一
用
五
索
暈
病
氣
內
見

明

三
一

三

一

三
甚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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